澎湖縣隘門國民小學學期定期教學評量實施計劃

壹、依據：

澎湖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要點補充規定。

澎湖縣政府102.08.28府教學字第1020027952號函。

貳、目的：

一、了解學生個別差異。

二、診斷學生學習困難，了解學生學習進展情形，以實施補救教學。

三、分析教學得失，修正教學目標，改進教學方法。

參、方式：

一、時間：依行事曆排定評量週。每學期分二次段考。

二、考試事宜：

(一)由該科目授課教師監考。

(二)教務組長統籌考試事宜。試卷於評量前一週提交教導處。

(三)試卷由教導處進行試卷檢查並記錄，做為下次出題改進依據。

三、評分：由任課老師評閱分數，並將成績送至各班導師，進行彙整。

四、命題及審題機制與迴避原則：

(一)由各授課教師負責出題。

(二)每科每張試卷應至少由1位非命題老師審題簽名。

(三)審題老師請於審題後務必將試卷初稿交給出題老師，以作為試卷修改之依據；出題老師應再將修改完之試卷交由審題老師複審。

(四)出題老師在考試結束前務必妥善保管試卷初稿、定稿及電子檔，避免考題外洩。

(五)待完成上述手續後，請將以下簽名表連同試卷定稿交至教導處，再由教導主任複審。
肆、成績評定方式：

一、學生學習之評量，採定期評量及平時表現成績並重之原則進行。

二、本校學生每學期進行二次定期成績評量，以紙筆測驗為主，其他測驗方式為輔，為期二天。

三、平時表現成績依學生作業、平時測驗成績、上課師生互動學習狀況、發表、演示及學習態度......等各項成績訂之。

四、各領域學習階段成績計算：定期評量成績及平時表現成績各佔50％計算。

五、各學習領域及選修項目成績之評量，依語文、健康與體育、數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等七大領域分開辦理。一、二年級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等三領域合併為生活課程進行評量。

六、評量方武由任課教師依教學計畫在學期初以口頭或書面通知等方式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伍，原則：

一、任課老師於學期初，向學生公開說明本學期評量辦法與實施方式，評量(平時)、總結性評量(定期考查)之評量項目、標準、計分方式、所佔之百分比，教師可依實際教學需要調整之。

二、評量成績可做為施行補救教學之依據。

三、評量除紙筆測驗外，可依據課程內容及上課方式，加入其他評量方式，如：行為評量、口語評量、觀察評量、態度評量、實作評量、檔案評量、觀察評量...等。

陸、評量成績結果：

學生在校學期評量成績結果，不得公開排名。各學習領域之學期成績，經評定為丁等者，學校應實施補救教學。
柒、修業及畢業規定：

國小學生修業期滿，評量結果符合下列規定者，准予畢業，並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不符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日常生活表現，畢業成績總平均均列丙等以上者，或應屆畢業該學期總成績達丙等以上者。

二、學習領域畢業成績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總平均均列丙等以上者，或應屆畢業學期成績四大學習領域達丙等以上者。

捌、獎勵辦法：

    每次評量完後，於朝會時間每班頒發成績優異及進步獎以玆獎勵。

玖、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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